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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17 证券简称：艾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1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艾罗能源”或“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相关制度规定进行的变更和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增加公司 2024 年末存货 2,106.43 万元，减少公

司 2024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 197.90 万元，减少公司 2024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2,106.43 万元，增加公司 2024 年度所得税费用 197.90 万元，增加公司 2024 年

度净利润 1,908.53 万元。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应的处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一）概述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23 年 10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7 号》（以下简称《解释 17 号》）、2024 年 3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汇编 2024》（以下简称《应用指南 2024》）以及 2024 年 12 月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以下简称《解释 18 号》）对公司现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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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2023 年 10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解释 17 号》，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7 号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4 年 3 月发布的《应用指南 2024》以及 2024 年 12 月 6 日发布

的《解释 18 号》，规定保证类质保费用应计入营业成本。公司自 2024 年度开始

执行该规定，将保证类质保费用计入营业成本。

（三）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解释 17 号》及《解释 18 号》相关要求执行。其

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发布的《解释 17 号》有关要求，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准则解释第 17 号的规定，执行该项会计政策对公司报告期内

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于 2024 年 3 月发布的《应用指南 2024》以及 2024 年 12 月 6 日

发布的《解释 18 号》有关要求，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将保证

类质保费用计入营业成本。执行该项会计处理规定，对列报前期最早期初财务报

表留存收益的累计影响数为 0，对 2023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比较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调整如下：



3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

2023 年度（合并） 2023 年度（母公司）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销售费用 310,506,180.42 247,743,576.80 190,081,623.95 156,706,445.90

营业成本 2,688,280,527.28 2,751,043,130.90 2,566,977,581.74 2,600,352,759.79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属于根据法律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

求的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一）概述

公司现行存货跌价政策中，在估计库龄较长存货可变现净值时，考虑在正常

周转的情况下，大部分存货会在一年内消耗，2年以上的存货余额较小，考虑公

司存货如果两年以上未能消耗或出售，可能形成呆滞，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库龄

超过 2年的存货统一按零价值估计其可变现净值。

2025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随着户用储能行业的快速发展，2021-2022年全球晶圆产能紧缺、芯片涨价

及交期延长，公司为应对市场快速增长带来的订单交付压力，稳定供应链，超额

采购芯片、分立器件等半导体元件以保证核心原材料供应。2023 年下半年欧洲

户储市场因电价回落导致需求骤降，下游需求预测偏差导致部分电子元器件及库

存商品的周转速度放慢，库龄超过两年存货增长，但这部分存货大部分为全新产

品且在质保期内，日常生产也在继续领用或出货，对这部分库龄 2年以上的存货

全额计提跌价准备，没有充分考虑存货的实际价值，不能准确反映公司这部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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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实际的可变现净值情况。

为了加强存货的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存货风险管理，有效的控制存货跌

价风险和实际损失的发生，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综

合考虑存货周转情况、库龄情况、技术迭代情况、质保期限、领用或销售情况及

存货的通用性等因素，结合对未来经营趋势的判断，决定对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三）会计估计变更内容及会计处理

1.具体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

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

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

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本公司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

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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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照组合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如下：

组合类别 组合类别确定依据 可变现净值计算方法和确定依据

2年以内 库龄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2年以上 库龄 可变现净值为 0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

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

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

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

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本公司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

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本公司按照组合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如下：

组合类别 组合类别确定依据 可变现净值计算方法和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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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类别 组合类别确定依据 可变现净值计算方法和确定依据

组合 1 非呆滞组合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组合 2 呆滞组合 可变现净值为 0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

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

2.会计处理

艾罗能源已对此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相应增加艾罗能源

2024年度净利润 19,085,328.16元。

（四）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开始执行。

（五）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 目 金 额

存货 21,064,320.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78,992.52

未分配利润 19,085,328.16

资产减值损失 21,064,320.68

利润总额 21,064,320.68

所得税费用 1,978,992.52

净利润 19,085,328.16

（六）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的假设分析

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公司前三年的利润总额、净资产或总资产无影响。

（七）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1.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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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艾罗能源管理层编制的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在所有重大

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3号——日常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允反映了艾罗能源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八）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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